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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昃臣道

立法會秘書處

條例草案委員會秘書

戴燕萍女士

戴女士：

《《《《 2000年家庭崗位歧視條例草案》委員會年家庭崗位歧視條例草案》委員會年家庭崗位歧視條例草案》委員會年家庭崗位歧視條例草案》委員會

在㆓零零零年五月十八日舉行的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

㆖，吳靄儀議員及立法會助理法律顧問分別就條例草案內有追溯效

力的條文提出不同建議。

吳靄儀議員建議條例草案的修訂事項不應有追溯效力，

但可以訂明條例草案通過後任何㆟不能就「前作為」提出訴訟。我

們認為這樣的禁制性條文可能令㆟覺得這是干預㆒個㆟訴諸法院

的權利，所以並不合適。

就助理法律顧問提出的建議，我們草擬了委員會審議階

段修正案，保留在條例草案制訂之前所訂協議或和解協議㆘的權利

和責任請將夾附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本分發各議員，以便在

五月㆓十五日舉行的委員會會議討論。

民政事務局局長

(王卓明代行 )

㆓零零零年五月㆓十㆕日


